簽 於○○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○○○年○月○日

主旨：有關本校○○○教師疑似涉及校園事件(校安通報序號：○○○○○ ○○)，調查員組成事宜，簽請鑒核。
說明：
1、 本校○○○教師疑似校園事件(校安通報序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)，因未達教師法應予解聘、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程度，而有涉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(以下簡稱考核辦法)懲處情形，應適用或準用考核辦法之規定辦理，而有關本案學校派員調查之人選，業經鈞長指派，名單詳如前簽。
2、 本案鈞長指派之調查員名單，經徵詢其意願後，同意擔任本案調查員為：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……。
擬辦：如奉核可，由職辦理後續相關事宜。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處室主任                校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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